
992023.12.13 星期三 ❘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设计：唐昉婷20232023..1212..1313 星期三星期三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天平天平

法院公告
2023年12月13日

（2023）浙0481民初7698号
杨四川:本院受理的原告柴子清与被告杨四川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1.判令你支
付价款32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32000元为基数
自起诉日起按LPR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2.本案
诉讼费由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2024年2月2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688号

嘉兴市菲氏顺风电动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
州南浔特亮电动车配件厂与被告嘉兴市菲氏顺风电动车
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
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
告嘉兴市菲氏顺风电动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湖州南浔特亮电动车配件厂货款85058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85058元为基数，按同期LPR的1.5
倍，自2023年7月1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驳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23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2910元，由原
告湖州南浔特亮电动车配件厂负担424元，由被告嘉兴市
菲氏顺风电动车有限公司负担2486元。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868号

王明忠：本院受理的原告严星星与被告王明忠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上诉费通知
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王明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返还原告严星星借款本金3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6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诉讼费1236元，由被告王明忠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461号

浙江富安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吉工机
械有限公司诉浙江富安投资有限公司、阮文波、钟加华、

易自强、王祥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523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浙江富安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向原告浙江吉工机械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1400万
元；二、被告阮文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
浙江吉工机械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400万元；三、被告钟
加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浙江吉工机械
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800万元；四、被告易自强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浙江吉工机械有限公司缴纳
出资款1200万元；五、被告浙江富安投资有限公司、阮文
波、钟加华、易自强、王祥对原告浙江吉工机械有限公司
设立时未实缴的3800万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31800元（缓交）、
公告费560元，合计232360元，由被告浙江富安投资有
限公司、阮文波、钟加华、易自强、王祥负担，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02破80号

本院根据宋飞燕、张月琴、朱倩如的申请，于2023年
11月24日裁定受理其申请绍兴市迅皓贸易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绍兴市迅皓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市迅皓贸
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1月19日前（含19日）
向绍兴市迅皓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时间：周一至周
五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通讯地址：浙江省
绍兴市越城区东街260号金丰大厦商务楼8层；邮政编
码：312000；联系人：赵建强、樊丹萍；联系电话：
13004623610、1375758099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市迅皓贸易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绍兴市迅皓贸易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2
月2日上午9时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召开方式请
电联绍兴市迅皓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如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20号之一

2023年6月28日，本院根据胡宇翔的申请裁定受理
金华西虹氏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已
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西虹氏商贸有限公
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
西虹氏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西虹氏商贸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
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2月8日裁定宣告金
华西虹氏商贸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西虹氏商贸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24号之一

2023年7月5日，本院根据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益新
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本案已发生公
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浙江益新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浙
江益新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浙江益新
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
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0
月20日裁定宣告浙江益新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并终结浙江益新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3破24号之二

因金华市君艺祁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金华市君艺祁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向
本院提请终结金华市君艺祁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
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1月30日裁定终结金华市君艺祁
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3破24号之一

2022年9月20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马洋洋的申请，
裁定受理金华市君艺祁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2022年11月15日，本院召集召开了金华市君
艺祁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会议对已申报债权进行了核查。截至2023年7月12
日，经管理人确认的债权金额共计1602567.04元，其中
职工债权943679元、税收债权103606.97元、普通债权
555281.07元，而金华市君艺祁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
况。本院认为，金华市君艺祁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
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宣
告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7月18
日裁定宣告金华市君艺祁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42号

本院于2023年11月30日裁定受理了浙江铁成工
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浙江铁成工贸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24年1月12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今日律师事
务所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8767121599）。浙江铁成工
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高级管理人员应在
2023年12月29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情况，
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4年1月18日（星期四）下午2时30分在本
院第十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43号

本院根据胡雄亮的申请于2023年11月30日裁
定受理了浙江意特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3年12月6日指定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为浙江意
特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意特工贸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24年1月12日前，向浙江意特工贸有限公
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武阳东路
银田大厦东边6楼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1200；联系电话：潘律师 15905892606、徐律师
13566932827，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
至11时30分、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浙江意特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浙江意特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浙江意特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4年1月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
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
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
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本院定于2024年1月25日（星期四）上午9时
整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
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
播和书面相结合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215号

黄飞霞、洪丽芳：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贤青与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726民初3215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
下：一、限被告黄飞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
原告陈贤青借款本金3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30000元
为基数，自2017年6月10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2023
年6月10日止，自2023年6月11日
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由被告
洪丽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被告洪丽芳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黄飞霞追偿；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420号

杨志：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红平与你之间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26民初342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杨志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王红平货款6717
元并支付利息（以6717元为基数，自2023年10月12日
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未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998号

贾冠军：本院受理原告方明诉被告贾冠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26民初299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限被告
贾冠军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方明货款
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9月
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2200元，由被告贾冠军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6破4号

2022年12月30日，本院根据庆元县红树实业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瀚德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浙江瀚德木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公司无破产财
产。本院认为，浙江瀚德木业有限公司资不抵债，符合法
定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同时，因浙江瀚德木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涉及事务已基本处理完毕，破
产管理人申请终结浙江瀚德木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于2023年
12月6日裁定宣告浙江瀚德木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
产程序。 庆元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11月30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
中，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2023）浙0114民初6228号，
适用程序应为“合议制普通程序审理”，特此更正。

2023年11月9日，嘉善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嘉善创兴
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公司”）破产清算案，案号
（2023）浙0421破22号，并于2023年11月14日指定浙江海
翔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管理人未能接管到创兴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现管理人特登报，声明创兴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同时作废。特此公告。

嘉善创兴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12月13日

遗失声明

通讯员 徐盼 聂菁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而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常山县

人民法院通过一站式解纷、点对点服务、全

方位松绑，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法

治“软环境”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硬实

力”，让企业和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

安心经营。

一站式解纷
涉企纠纷化解更高效

“对这个评估结果，我们都表示认可。”

在审理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常

山法院创新采用了中立评估机制。

2022年5月，某老年公寓内一位老人

摔倒后去世，因赔偿问题，公寓将保险公司

告上法庭。承办法官认为，本案单靠释法

说理，难以起到服判息诉的作用，遂邀请中

立评估员进行评估，以此增强当事人调解

意愿以及判决的可接受度。

评估员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从死因

分析、过错责任、理赔范围对案件作出评

估，认为保险公司应当依合同约定理赔，并

向双方发送《中立评估意见书》，双方对结

果均表示认可。正式开庭时，双方未出现

明显争议，案件在20分钟内审结，后保险

公司全额理赔了保险款项。

常山法院副院长郑志东介绍，该院在

常山县经济开发区设立民营经济司法服务

保障中心，集中办理开发区涉企案件，形成

了集立案登记、财产保全、司法鉴定、专项审

判、执行接待等功能为一体的涉企一站式多

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平台，并在民商事纠纷领

域建立早期中立评估机制，聘任商事纠纷中

立评估员10名，让服判息诉成效更佳。

点对点服务
司法服务灌溉更精准

“感谢法院上门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我们一定按照建议对照改进，助力企业行

稳致远。”在常山县商用冷柜行业协会成员

单位座谈会上，协会法律顾问洪进对法院

的贴心服务表示感谢。

据统计，常山冷柜市场份额占全国销

售5%左右，占全省份额50%。近五年来，

常山县制冷设备企业涉诉案件175件，标

的额4000余万元，其中买卖合同案件数量

占比98%。

为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郑志东带队以“上门巡诊”的方式，向8家

商用冷柜企业发出《民营企业法律风险诊

断报告》，基于司法数据得出行业共性问

题，又量身定制司法服务，重点从货物结算

方式、合同内容、产品责任险等方面向企业

提出加强风险管控的建议，帮助企业解决

难题40个，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

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急难愁盼”，

常山法院主动延伸司法服务职能，有针对

性地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汇编示范性合同

文本，编发涉企法律风险问答手册，发布营

商环境审判白皮书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十大典型案例，为企业家们答疑解惑。

全方位松绑
经营主体上阵更轻松

“谢谢法院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我们才

能更好地投入新的生产经营。”将一起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货款履行完毕后，被执行人

连云港某化工公司负责人说。

此前，该公司被判决支付常山某化学

公司货款74万余元。公司所在园区处于

停产状态，地块面临征迁，但该公司信用良

好，是当地优质企业，若强制执行，处置机

器设备等生产性资料，不仅会因长时间无

法恢复生产导致变现困难，更可能因低价

变卖导致公司资产遭受损失。

常山法院对生产资料采取了查封不变

卖的措施，最大限度维持资产价值，同时通

过提供分期偿债和解协议及开设专有资金

账户，保障资金流向透明。被执行人拿到

征迁款后，第一时间缴纳了货款及利息共

计88万余元。

常山法院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对

暂时丧失履行能力但不具有规避、抗拒执

行等情形的被执行企业，审慎适用失信惩

戒、限制消费措施，灵活采用活封活扣、信

用修复等柔性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执行措

施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同时，该院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市场拯

救和出清功能，让经营主体轻装上阵。

2022年以来，该院共审结企业破产案件

39件，推动37家“僵尸企业”退出市场，2

家困境企业再获新生，盘活闲置土地

235.71亩、工业厂房8.32万平方米。

常山法院：

法治“软环境”夯实经济发展“硬实力”


